
(立法會秘書處譯本，只供參考用 )

證券及期貨市場改革關注小組證券及期貨市場改革關注小組證券及期貨市場改革關注小組證券及期貨市場改革關注小組

對《交易所及結算所 (合併 )條例草案》的意見

有關交易權的問題

我們注意到，條例草案中並無條文處理有關交易權的問題，其中包括

載於合併計劃文件的交易權的轉讓、暫停發出交易權的期限及日後的

收費。

條例草案第 9條  —— 風險管理委員會的成立及職能

根據合併計劃文件所載的監管委員會資料 (有關張頁的副本隨附於
後 )，該委員會應由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下稱 “交易結算公司 ”)
的 3名董事 (其中一人出任主席 )及交易結算公司董事局委任的 3至 5名外
來成員組成，該等外來成員包括跨市場的政府專家和代表公眾利益的

人士。然而，條例草案第 9(2)條與上述文件所載的資料不相符，該條文
訂明交易結算公司只可委任不多於兩名成員，而外來成員則由財政司

司長委任。

我們亦注意到，根據條例草案第 9(5)條，交易結算公司董事局須接納風
險管理委員會建議的政策，除非交易結算公司董事局的全體成員中有

不少於三分之二成員通過決議，述明董事局拒絕採納及實施該政策，

則屬例外。由此看來，風險管理委員會似乎會比交易結算公司董事局

擁有更大權力。

條例草案第 14條  —— 證監會如信納存在利益衝突可向認可控制人發
出指令等                                                                                               

根據條例草案第 14條，交易結算公司如沒有遵從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發出的通知書，則不能以條例草案第 3及 6條所訂的 “應盡的努
力 ”等理由作為免責辯護。我們認為納入類似的辯護理由是公平和一視
同仁的做法，而且交易結算公司如遇到超出其所能控制的情況，以致

無法遵從有關通知書，亦不應被定罪。我們亦關注條例草案第 14(3)(a)
及 (b)條中的 “個人 ”是否可以指交易結算公司董事局的任何董事。

條例草案第 20條  —— 財政司司長可委任不超過 8人進入交易結算公司
的董事局                                                                                                  

此條文並無提及獲財政司司長委任進入交易結算公司董事局的人士所

需具備的資格，而只述明有關委任將會以維護公眾利益為原則。鑒於

交易結算公司提名 6位由股東選出的董事的程序尚未公布，我們無法確
定從事經紀業的人士將會獲得提名，並代表經紀業界的利益。我們關

注的是，由於在委任或提名方面，或兩者同樣欠缺一些具體準則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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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因此可能無法平衡交易結算公司董事局的代表性，尤其當交易

結算公司成為上市公司後，股東層面不會再局限於兩間交易所現時的

會員。

條例草案附表 2第 71項  —— 金融服務界功能界別的組成

我們注意到，根據此條文，交易所可以在交易所規章中指明某類別交

易所參與者並非交易所參與者，沒有資格登記為金融服務界功能界別

的選民。現時仍未知哪類別的交易所參與者將會根據此條文而喪失上

述資格。我們認為在合併後，交易所現時的活躍非交易會員應該仍有

資格成為選民，而不應被拒諸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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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及結算所函件交易及結算所函件交易及結算所函件交易及結算所函件

按立場文件所預見，交易及結算所亦設有監管委員會及諮詢小組（請參閱㆘表），
這些委員會及小組的成員亦包括㆘表所示來自外間的成員：

交易及結算所董事會委員會及小組交易及結算所董事會委員會及小組交易及結算所董事會委員會及小組交易及結算所董事會委員會及小組

委員會 主要工作 成員

監管委員會：
稽核 ˙ 在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董 事 會 前 檢 討 財 務

報表
˙ 3 位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董 事
（其㆗㆒位任主席）

˙任命外間核數師 ˙ 3-5 位 來 自 外 間 的 成 員
（由交易及結算所董事
會委任）

˙監控內部監管的結構

風險管理 ˙檢討風險管理流程 ˙ 3 位 交易 及 結算 所 董 事
（其㆗㆒位任主席）

˙評估最低資本儲備需求、利潤、對手
風險限額的變化

˙ 3-5位來自外間的成員，
包括跨市場的政府專家

與代表公眾利益的㆟士
（由交易及結算所董事
會委任）

使用者㆖訴 ˙ 對 牽 涉 參 與 ㆟ 士 及 ㆖ 市 公 司 的 紀 律
性事宜作出裁定

˙ 1位交易及結算所董事

˙ 5-6位來自外部市場的專
家（如律師、會計師）

˙ 2-3位代表公眾利益的㆟
士

㆖市事宜 ˙ 對 ㆖ 市 決 策 及 其 他 ㆖ 市 事 宜 的 ㆖ 訴
作出裁定

˙ 1位交易及結算所董事

˙ 5-6位來自外部市場的專
家（如律師、會計師）

˙ 2-3位代表公眾利益的㆟
士

諮詢小組：
現貨市場 ˙為以㆘的市場提供意見： ˙ 每 個 小 組 各 有 10 位 成

員，其㆗ 2 位是交易及
結算所董事

衍生產品市場 ˙全球趨勢 ˙從市場參與者與業內專
家㆗選出成員

˙ ㆗ 介 機 構 ／ 發 行 機 構 ／ 投 資 者 的
需要

˙科技㆖的挑戰

˙新產品的商機
˙篩選流程待定

結算 ˙就以㆘議題作出討論：

-  政策決策
-  策略性行動
-  重大投資

(d) 持股㆖限

交易及結算所董事敬請聯交所股東留意，為回應立場文件所載的各項建議，交易及
結算所的新章程細則草稿規定，概無任何㆟士將擁有可於交易及結算所的任何股東大會
㆖就任何決議案投票的 5%以㆖投票權的權益，除非彼等列入其㆗㆒種獲許可㆟士類別
則作別論。該類獲許可㆟士包括證監會於諮詢香港財政司司長後豁免遵守新章程細則的
條文的㆟士。交易及結算所的新章程細則草稿的有關條文概要載於本文件附錄五第 172
至第 182頁。


